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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3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楼518会议室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监事出席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菊新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表决结

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已履行了相关程序， 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注销激励

对象杨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50股限制性股票。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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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11月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杨锋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公司决定将激励对象杨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处理，有关事项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7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菲

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7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菲

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等议案，并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3、 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至2017年9月5日在内部对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

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公示情况进行

了说明。

4、2017年9月11日， 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

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计划相

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5、2017年9月28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价格、 激励对象授予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

实。

6、2017年10月1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权完成后，公司

股本总额变更为89,608,000股。

7、2018年6月21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转增股本以2017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8,960.8万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649.04

万股。 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已实施完成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8、2018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及取消授予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同意40名激励对

象获授的1,145,820股解锁；同时同意公司取消授予94.9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9、2018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杨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50股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和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杨锋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决定按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其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13,650股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价格及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十四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

异动的处理”的相关规定，在激励对象主动辞职的情形下，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回购实施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孰低

者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十六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原则” 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

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

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鉴于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已实施完成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9,608,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故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需按前述调整方法

进行调整，调整结果如下：

P=（P0-V）÷（1＋n）=（15.22-0.3）÷（1+0.3）=11.48元/股。

故，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11.48元/股。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156,702元。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87,173,580 -13,650 87,159,930

无限售条件股权 29,316,820 0 29,316,820

总计 116,490,400 -13,650 116,476,750

注：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目前的116,490,400股变更为116,476,

750股。 因本次回购注销引起公司注册资本变动，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

的减资程序，并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以及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四、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履行勤勉职责，尽

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激励对象杨锋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回购注销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杨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50股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已履行了相关程序， 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回购注销激励

对象杨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50股限制性股票。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公司已就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相关程

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

司尚需就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记及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

八、备查文件

1、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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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11月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

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n.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董事会通过的回购注销方案，公司将回购1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3,65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1.48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16,490,400元减少至116,476,750元。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

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

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8年11月14日至2018年12月28日，工作日的8: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上海市奉贤区林海公路7001号 证券事务部，邮编：201414。

3、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振伟，联系电话：021-67192899；传真：021-67192415；邮箱：

zqswb@vohringer.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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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0日

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11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庄浩女士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85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奇

信息” ）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正奇信息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50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入股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00万元对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纪元” ）进行增资。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资入股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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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85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奇信息” ）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正奇信息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50万元增加至2,

000万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有关规定，由于公司在十

二个月内发生的对外投资中，尚未过会的对外投资金额经累计计算已达到董事会的审议标准，因此就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已单独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850万元对正奇信息进行增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612281878P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工业区二期浦头路9号1#三楼B区

5、法定代表人：庄浩

6、注册资本：15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1996年12月02日

8、营业期限：自1996年12月02日至2046年12月01日

9、营业范围：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不含网

吧)；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

理和存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呼叫中心(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动画、漫画设计、制作。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347,253.95 1,041,787.91

负债总额 9,648,603.57 312,688.87

净资产 698,650.38 729,099.04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195,129.17 1,309,439.85

净利润 -33,405.86 -49,184.53

11、近十二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尚未过会审议的对外投资明细情况如下（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对外

投资事项）：

单位：万元

时间 公司名称 投资方式 投资金额

201712 西安丹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 300

201807 重庆市阿欧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 8.59

201808 北京龙域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 900

201809 西藏泰戈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

201809 西安超斯塔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0

201809 安徽维致环保纸品有限公司

受让 1075

增资 1254

201810 厦门海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 280

201810

NOVABEYOND�TECHNOLOGY(SD)PTE.

LTD

新设 8.5

合计 4925.5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正奇信息进行增资，符合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状况对组织架构的调整规划，有助于扩

充其流动资金，满足业务资金需求。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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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资入股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正奇信息” ）拟与自然人王建维、自然人王海营签署《增资入股协议书》，正奇信息、自然人王海营

拟分别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80万元对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纪

元” ）进行增资。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有关规定，由于公司在十

二个月内发生的对外投资中，尚未过会的对外投资金额经累计计算已达到董事会的审议标准，因此就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已单独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姓名：王建维

身份证号码：13068419XXXXXX4973

住所：河北省高碑店市辛桥乡菊花三台村136号

王建维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8FYT6Y

3、法定代表人：王建维

4、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5、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6、营业期限：2017年11月01日至2047年10月31日

7、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庄乡白水洼村东13幢1349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统

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建维 500 100 500 94

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 ——— 26.6 5

王海营 ——— ——— 5.32 1

合计 500 100 531.92 100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50.1 0.05

负债总额 628.04 0.55

净资产 22.06 -0.50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303.58 0.00

净利润 22.57 -0.50

标的公司海洋纪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11、近十二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尚未过会审议的对外投资明细情况如下（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对外

投资事项）：

单位：万元

时间 公司名称 投资方式 投资金额

201712 西安丹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 300

201807 重庆市阿欧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 8.59

201808 北京龙域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 900

201809 西藏泰戈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

201809 西安超斯塔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0

201809 安徽维致环保纸品有限公司

受让 1075

增资 1254

201810 厦门海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 280

201810

NOVABEYOND�TECHNOLOGY(SD)PTE.

LTD

新设 8.5

合计 4925.5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王建维

乙方：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丙方：王海营

标的公司：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主要内容

1、乙方和丙方分别以现金出资方式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其中乙方出资400万元，占增资后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5%，丙方出资80万元，占增资后标的公司股权比例1%，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乙方和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20天内，将上述出资款以银行转账方式分别转入标的公司账户：

账户名称：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账 号：110931164610201

开 户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北里支行

3、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公司的增资及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向乙方及

丙方交付与此相关的权利凭证和资料文件。

4、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至人民币 531.92万元，具体股权

结构如下：甲方持股比例94%，乙方持股比例5%，丙方持股比例1%。

5、甲乙丙各方同意，标的公司按照如下约定分配利润：甲方30%、乙方40%、丙方30%。 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办理完毕后，标的公司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已开发游戏产品的技术资料、知识产权等）所形成的收益

由全体股东按上述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享有。

6、鉴于乙方和丙方入股后，丙方全面负责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并担任标的公司总经理，甲方及丙方保

证：截至2019年3月31日，标的公司净利润不低于800万元，若未能达成上述业绩，则甲方及丙方同意按照乙

方增资入股的价格受让乙方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7、若完成上述业绩，乙方在任何时候均有权向甲方和丙方提出收购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的意向，且收购

价格不高于PE估值的5.5倍（未来三年利润均值），甲方和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乙方的收购要求，且需在

收到乙方书面收购意向后15天内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相关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具体价格、款项支

付方式等内容以届时各方签订的收购协议为准。

（二）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安排

1、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标的公司应成立三人组成的董事会，甲乙丙三方各提名一名董事；

2、各方需友好沟通，在合作共赢理念下确保重大决策及发展方向符合各方利益需要；

3、丙方负责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甲方负责日常行政管理工作。

（三）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1、在标的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各方必须就此签订书

面变更或解除协议。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两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

（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2、因甲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保证义务，乙方及丙方有权随时要求解除协议，要求标的公司及甲方共同承

担退还乙方及丙方认缴的出资款、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等责任。

（四）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由各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内部管理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产品研发、技术开发为主营业务，有较强的数字娱乐内容

和线上数字娱乐服务开发能力，现拥有多款产品上线运营，如夜游记、彩虹跳跃、彩色联盟、菲利刹车记、疯狂

炼金师、你追我赶、冰雪碰碰碰、禅意飞机、怪物连环等多款优质的移动互联网游戏产品资源，涵盖移动端

iOS、安卓累计300W用户。

本次拟同时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的自然人王海营是公司下属孙公司霍尔果斯维斯塔科技有限公司及

重庆市阿欧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拥有近十年互联网行业的从业经验，曾担任赛菲克斯CEO和掌

游天下合伙人，擅长互联网广告的推广运营，在互联网领域积累了丰富优质的媒体渠道和资源。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着眼于标的公司所拥有丰富多样的产品资源、不断累积增长的移动互联网流量及未

来的发展前景。 正奇信息及王海营拟通过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并负责管理流量运营、补足海洋纪元的变现

运营短板，在充分利用所积累流量数据分析、团队管理及互联网广告营销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产品内容及用

户特点，通过个性化的广告设计制作，将各种链接、图片和视频等广告做成产品内容推广给用户，进而实现流

量的转化和变现，逐步将标的公司打造成互联网广告的流量入口，促进标的公司业务增长及各方资源效率

的最大化。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建维及王海营签署的《增资入股协议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11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孙公司少数股东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厦门市吉客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厦门吉客印” ）于近日与其控股公司厦门海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格电子” ）少

数股东芜湖禾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邦电子”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厦门吉客印以零对价受

让禾邦电子持有海格电子3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海格电子成为厦门吉客印的全资子公司。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长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芜湖禾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MA2NR0Y136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北京中路芜湖广告产业园内广告创意综合楼七楼719室

5、法定代表人：孙科

6、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7、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家居用品、厨房用具、健身器材、按摩器材、电子产品、户外运动产品、化妆品、家

具、汽车配件、日用品、办公用品、文体用品、玩具、母婴用品、服装、鞋帽、箱包、装潢材料的网上销售；软件开

发；互联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家居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剃须刀及配件、家用电器及配件、金属制品

(除贵金属)的研发、制造、加工；健身器材、按摩器材、保健电器的研发及制造、加工；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信息咨询；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零售及批发；保健品零售及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自然人孙科出资250万元，持股比例50%，自然人王蓬松出资250万元，持股比例50%

9、禾邦电子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海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贺静颖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MA32464LX6L

4、注册资本：人民币400万元

5、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和顺里32号803室之三

7、营业期限：2018年09月26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互联网销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家

用电器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不含弩）；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文化用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化妆品及

卫生用品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弩）；文具用品零售；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文化用品零售；日用家电设备零售；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通信设备零售；五金零售；灯具零售；卫生洁具零售；其他室内装饰材料

零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动画、漫画设计、制作；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

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9、股权结构：厦门吉客印出资280万元，持股比例70%，禾邦电子出资120万元，持股比例30%。

海格电子股东均未实际缴付出资，也未实际开展业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格电子无财务数据。 海格

电子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芜湖禾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乙方：厦门市吉客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同意将所持有厦门海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3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2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0

元）以0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所转让的占厦门海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30%的股权中尚未到资的注册

资本120万元由乙方按章程规定如期到资。

2、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厦门海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

股权，甲方具有完全的处分权。该股权未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在其他可

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瑕疵，并且在上述股权转让交割完成之前，甲方将不以转让、赠与、抵押、质押等任何影

响乙方利益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公司不存在转让方未向受让方披露的现存或潜在的重大债务、诉讼、索赔和

责任。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3、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

或解除协议。

a、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b、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c、由于一方或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

d、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其他安排。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交易完成后海格电子即为厦门吉客印的全资子公司，有助于公司进一

步明晰业务发展途径及组织架构，提高对海格电子的决策效率。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厦门市吉客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芜湖禾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8-111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10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1、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安徽省合肥双凤开发区）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30分

5、主持人：董事长商晓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 代表股份267,485,02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074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7,468,4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51.071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32%。 公

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卢贤榕、熊丽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行使表决权，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总额人民币4.8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485,0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0股（其中，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卢贤榕、 熊丽蓉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2018-105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变更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情况。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上午9：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1月12日—2018年11月13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13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8年11月12日下午15：00至2018年11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8年11月6日（星期二）。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698号）。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连小明。

7、 会议通知情况：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需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已于

2018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载。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68,323,16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219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2人代表股份23,781,5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34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4人， 代表股份92,104,75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9532%。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会议。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闲置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3,736,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146%；反对2,020,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935%；弃权6,3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9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413,4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8127%；反对2,

02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952%；弃权6,3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9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资格、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318

证券简称：派思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9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思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14: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

（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e访谈”栏目召开了专项投资者说明会，与广大投

资者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18年11月10日披露了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5号），11月1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86号）。2018年11月13日，公司董事长谢冰先生、董事会秘书李启明先生、

财务总监姚健华女士、 交易对方代表以及独立财务顾问代表吴坤芳女士出席了本次说明

会。公司与广大投资者就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二、本次说明会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回复情况

公司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重复

问题及答复不再赘述）：

问题1：在政策开始转变，证监会开始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依托并购重组做优做强的

背景下，贵公司终止此次重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在经历今年二级市场下挫后，感觉标的

价格偏高？ 还是公司的战略有变化？

公司回复：本次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

但由于2018年5月下旬以来，上证综指持续震荡走低，波动幅度较大，公司股票价格亦出

现震荡下跌，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公司及相

关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进行了多次论证， 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公司将积极发展主营业务，努力开拓新的业绩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

问题2：贵公司终止此次战略重组后，公司的战略有没有发生变化？ 公司目前的战略？

公司回复：感谢您的关注！未来，公司仍将坚持立足高端装备制造，通过向上游气源方

向拓展LNG液化工厂项目；在中游提高公司燃气装备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拓展新高端装备

产品研发生产；向下游天然气应用方向拓展。

问题3：请问公司终止此次重组是否与第三季度营收放缓，利润下滑有关？

公司回复：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于2018年11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特别是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较为明显的

变化，与公司第三季度的生产经营无关。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具体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

(http://sns.sseinfo.com)“上证e访谈”栏目。 公司相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承诺：公司在披露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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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先后于2018年7月12日召开了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7月30日召开了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45,

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保

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 公司授权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

关文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14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 及2018年7

月31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部分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18年8月13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静安支行购买了利多

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402期产品，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公司已于

2018年11月12日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认购金

额

理财币

种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金

额

实际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

益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静安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固定持有

期JG402期

保证收

益型

8,500 人民币

2018年8

月13日

2018年11

月12日

8,500 4.55% 96.6875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在存续期的理财产品本金

余额为人民币34,700万元。 具体如下：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理财币

种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到期日

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8093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7,000 人民币 1.56%~4.85%

2018年8

月3日

2019年2月

2日

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81542）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500 人民币 1.32%-4.05%

2018年11

月2日

2019年2月

1日

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80539D)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400 人民币 4.00%~4.70%

2018年8

月3日

2019年2月

1日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静安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

款固定持有期JG403

期

保证收益型 4,300 人民币 4.55%

2018年8

月13日

2019年2月

11日

平安银行南京

江宁支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利率）产

品（TGG18362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500 人民币 4.10%

2018年11

月8日

2019年2月

11日

合计 / / 34,700 / / / /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